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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下属九州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清偿信达资产广东公司债务的 

法律咨询意见 

 

致：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的委托，作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，就贵公司向

本所咨询的贵公司下属九州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谷公司”或者

“公司”）清偿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债务事宜，答复暨

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 债权背景信息 

（一）债权形成及抵质押情况 

2021 年 6 月，九州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谷公司”或者“公

司”）的子公司广州奥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美产投”）与中国民
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行”）贷款 4.18 亿元用于并购

位于杭州的连天美和维多利亚两家医美医院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将 21,600

万元应收账款、全资子公司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若

拉”）以持有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 2,000 平方米的商业用房、奥美产投持有的

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连天美”）55%股权、广州奥悦美产

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奥美产投 100%股权、广州奥慧美医疗美容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持有的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.2%股权等资产为前述贷款提供质押、

抵押等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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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 

因美谷公司出现资不抵债的境地，其子公司奥美产投也无法按时偿还民生银

行的前述贷款本息，民生银行于 2023 年 11 月起诉奥美产投和相关担保方。为化

解诉讼风险，奥美产投、相关担保方与民生银行签署《调解协议》，法院出具了

《民事调解书》。 

因奥美产投未能按期履行《民事调解书》，民生银行向广州中院申请强制执

行要求支付款项。2025 年 5 月，公司收到广州中院《执行裁定书》，拍卖被执行

人奥若拉名下广州市番禺区房产。同时，广州中院拟拍卖民生银行对奥美产投的

所有债权本息及罚息（以下简称“债权全部权利”）。 

鉴于美谷公司正处于破产重整的申请阶段，为避免上市公司核心资产（连天

美公司 55%+3.2%股权）被司法执行，维护公司上市地位及重整价值，信达资产

作为美谷公司的最大债权人，积极与民生银行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债权转让安排。 

根据公司 2025 年 7 月 31 日公告，民生银行与信达资产达成的资产转让协

议，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、担保合同等其他

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，依法转让给受让方。 

（三）债权的清偿 

美谷公司重整于 2025 年 12 月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（重整成功），美谷公

司回归正常生产经营。2026 年 1 月 21 日，深交所经审核同意美谷公司撤销因重

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，公司股票交易将自 2026 年 1 月 22 日起撤销因重整而

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。 

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表，信达资产的前述债权 398,155,850.46 元被列

入有财产担保债权。为了上市公司重整的顺利完成，避免上市公司核心资产（连

天美公司 55%+3.2%股权）被拍卖导致上市公司失去重整价值，债权人信达资产

选择由主债务人奥美产投清偿此笔债权。 

 

二、美谷公司破产重整及完成情况 

 2024 年 11 月 18 日，美谷公司收到债权人送达的《告知函》和湖北省襄

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襄阳中院” ） 就申请人的申请对公司出具的（202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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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 06 破申 48 号《通知书》，申请人以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已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但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，向襄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。 2024

年 12 月 3 日，美谷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编号（2024）鄂 06 破申 48 号《决

定书》，襄阳中院决定对美谷公司启动预重整。 

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襄阳中院作出（2024）鄂 06 破申 48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裁定受理申请人对美谷公司的重整申请。2025 年 12 月 16 日，襄阳中院送达

（2025）鄂 06 破 17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裁定批准《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

整计划》并终止重整程序，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。2025 年 12 月 29 日，襄阳

市中院送达《民事裁定书》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，即美谷公司破产重整成功，

根据相关公告，在重整程序中，美谷公司通过引入重整投资人、实施出资人权益

调整等方式，有效化解了债务危机，极大改善了公司资产负债结构，最大限度保

障了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回归正常生产经营。2026 年 1 月 21 日，深交所经

审核同意美谷公司撤销因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，公司股票交易将自 2026

年 1 月 22 日起撤销因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。 

经本所律师查询相关裁定、公告，本次破产重整程序的主体仅限于“美谷公

司”，不包括其各级子公司（部分子公司的破产程序另行提出），当然也不包括

本次偿债的主体奥美产投。 

 

三、债权清偿的法律分析 

（一）主债务人奥美产投偿债不构成破产重整中对某一债权人的单独清偿 

1、美谷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已经完成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 32 条及司法解释，构成可撤销的“个别清偿”需要

满足的状态条件为：债务人已具备破产原因清偿时，债务人已处于 《企业破产法》

第 2 条规定的破产状态。奥美产投清偿信达资产债务时，其母公司美谷公司已经

“裁定终结重整程序”，即不处于破产或者破产重整状态中，根据《破产法》第

九十一条，在重整程序经法院裁定终结、管理人出具监督报告、重整计划执行完

毕后，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。美谷公司恢复完整的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，

可自由支配非偿债资源，对偿债资源外的经营性资金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分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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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清偿人为主债务人而非美谷公司 

《民法典》第六百八十八条也规定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

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，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，也可以请求保

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。债权人享有选择权，其对保证人美谷公司申

报债权系其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，不构成对主债务人奥美产投债权的放弃。信

达资产对奥美产投这笔债权，主债务人奥美产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，是独立、正

常经营的民事主体。襄阳中院并未对美谷公司和奥美产投启动实质合并重整，而

是美谷公司单独重整，从司法程序上进一步确认了二者法人人格及财产相互独立，

主债务人之清偿责任依法独立存在，无论从担保层面还是主体独立的层面，即使

在破产或者破产重整状态中，奥美产投偿债也属于无权撤销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奥美产投偿债不违反《重整计划》的规定 

《重整计划》“十/（一）/4 债权人接受第三方清偿后偿债资源的调整和分

配”的规定：债权人实际领受偿债资源前，如破产债权涉及的除美谷公司外的主

债务人已就破产债权向债权人进行了全额或部分清偿，债权人应当及时就前述清

偿情况向债务人和管理人出具说明文件。奥美产投作为主债务人对信达资产的清

偿符合《重整计划》的规定。 

在重整计划制定过程中，考虑到主债务人有清偿义务和能力，为了保存上市

公司核心资产、提高重整效率、节省偿债资源、降低重整成本从而维护上市公司

及债权人利益。经过沟通，债权人选择由主债务人进行清偿。同时，为了防范风

险，在《重整计划》“十（三）偿债资源中抵债股票及信托受益权份额预留不足

的安排”中，设置了具有全局性的兜底预留偿债资源条款。即使出现主债务人未

能足额清偿等极端情况，仍可通过兜底预留条款、投资方及新控股股东提供必要

支持，在法院监督下确保重整计划执行不受影响。 

（三）奥美产投偿债有利于上市公司重整及后续发展，不损害相关方利益  

主债务人奥美产投是正常经营的企业，并未进入破产程序，有义务对此笔债

权进行清偿。在担保人美谷公司进入重整后，主债务人奥美产投的债务并不当然

停止计息。主债务人及时清偿，实质上是减少了整体债务规模，符合包括上市公

司在内的各方整体利益。奥美产投及时清偿还能有效阻却债权人针对核心担保资

产（不动产、连天美股权）启动强制执行程序，避免因核心资产被剥离而贬损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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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摧毁美谷公司的重整价值与持续经营基础，从根本上保障了重整成功及全体利

益相关方的长远权益。 

综上所述，主债务人奥美产投偿债不构成破产重整中对某一债权人的单独

清偿，符合《重整计划》的规定，不存在被撤销的风险，有利于上市公司重整

及后续发展，不损害相关方利益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